
第一部分　准入条件
投标服务商资格：
1.服务商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根据财库〔2016〕125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截止时点为投标截止时间 。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服务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第二部分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背景
为了响应《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的施行以及药品耗材带量集中采购的各项要求，在院内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力度，在源头杜绝各类违规行为的发生。
二、项目需求
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纠正相关医师、科室的违规行为，避免医院的损失；通过药品耗材采购及使用的分析，了解医院集采项目的使用情况；通过结余留用的计算，洞悉医院结余留用返还的额度。
三、对中标服务商要求
1.中标服务商负责项目调研、提供方法论、按进度提供符合质量要求服务，并对具体服务负责。采购人负责提供必要的现状资料、工作文档，安排调研，对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决策，组织对中标服务商提交的服务进行评审和验收。
2.本项目由中标服务商组建项目团队，人数不少于2人，在采购人配合下进行。中标服务商需委派项目经理，并根据项目具体要求派出相应人员参与项目，投标确定的项目经理名单在项目建设全过程期间不予变更。
3.中标服务商的项目团队须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和调度，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完成采购人安排的工作任务。
4.中标服务商必须书面承诺，如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采购人如认为项目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人员）不能按招标文件要求胜任相关工作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中标服务商必须在两周内调整为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且能胜任相关工作的项目人员并到位开展工作，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5.完成本项目相关工作任务所涉及的相关技术环境和工具产品由中标服务商提供，服务器等硬件环境由中标服务商提供，产权归服务商所有。
6.为保证本项目的系统成果能在后续的实施阶段得到应用，中标服务商配合采购人对本项目的实施提供辅助性管理工作, 并提供后续各个实施阶段配套的辅助管理服务及相应的保障措施。
7.针对本次项目，中标服务商需自行安排必要的办公设备（电脑及办公软件、数码相机、录音笔、资料文件柜）和办公车辆。中标服务商在项目过程中产生的医院信息系统（HIS）接口费、项目调研费用、评审费用、文档打印费以及其它不可预见的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内。
四、服务内容
1、提供本项目相关的需要采购人准备的相关数据标准；
2、在采购人按标准提供HIS数据的前提下，开始安装调试事中行为预警软件；
3、使用采购人提供的标准数据，每月出具相应的医保监管方面的事后分析；
4、使用采购人提供的标准数据，定期提供院内集采相关的分析预警；
5、使用采购人提供的标准数据，测算采购人集采结余留用的相关额度；
五、付款方式
1.采购人与中标服务商签署合同10日内，采购人启动支付流程，支付合同总额的90%；
2.运行一季度（3个月）后支付全款的10%。
3.中标服务商应在采购人支付款项时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

六、评分办法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说明
	分值

	价格部分
（6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服务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价基准价/有效投标价格）×60
	60

	同类项目业绩（20分）
	服务商代理的产品入围省级基金监督第三方案例，最高得5分；入围或中标省级药品和医用耗材招标采购案例，最高得5分；有吉林省内案例的最高得10分。
	20

	
	代理的产品或服务需附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服务商公章，复印件内容需体现合同名称、签订双方名称、签订时间、主要服务内容、双方盖章页和评分所需内容。
	

	技术部分（20分）
	项目理解及需求分析(10分)
	项目理解及需求分析：
[bookmark: _GoBack]（1）对国家和吉林省相关医保政策服务和项目建设重点难点有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好的得5分，较好的得3分，一般的得1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2）对本项目系统建设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和分析， 好的得5分，一般的得2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10

	
	服务内容设计
（10分）
	结合招标文件业务需求对系统业务功能点进行阐述，并提供相关系统功能的流程图，好的得10分，较好的得5分，一般的得2分，差的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10



